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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"月 %&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’

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(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)*特制定

本细则+
第二条 中国居民通 过 境 内 金 融 机 构 向 境 外 的 支 出 款

项*按照如下办法申报,一-付款人对外付款时*须按照(对外

付款申报单)!分对公-对私两种’的格式和要求填报申报单一

式三联*一并交银行营业员+二-付款银行在收到(对外付款申

报单)时*须履行如下责任,!一’对付款人所交的申报单进行

检查*对不符合填报要求或填报内容与付款内容不符的申报

单*应退给付款人重填+!二’经检查核对无误后*在申报单上

加盖营业员私章*将其中第一联转送外汇管理局*第二联妥善

收存!付款银行须保留原始申报单二十四个月’*第三联退申

报人备查!申报人须保留原始申报单二十四个月’*然后方可

为其办理对外付款手续+!三’付款银行须于其本工作日业务

结束后*将关于本工作日发生的对外支付的信息和申报信息

通过计算机系统逐笔传送至同级外汇管理局+三-外汇管理局

须对付款人申报的信息和其对外付款信息进行检查和核对*
发现问题*应及时通知有关银行+银行须按外汇管理局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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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付款人补充或修改其申报信息!并于修改当日将补充或

修改的申报信息逐笔传送至同级外汇管理局"
第三条 中国居民通过境内金融机构从境外获得的收入

款项!按照如下办法进行申报#一$收款行在向解付行拨付涉

外收入款项的同时须将有关收入款项的信息逐笔 通 知 解 付

行"该 信 息 应 能 满 足 填 报%涉 外 收 入 统 计 表&的 要 求"二$
’一(解付银行须于收到涉外收入款并贷记收款人帐户当日!
按照%涉外收入统计表&的格式和要求!将收入款项的情况!通
过计算机系统逐笔传送至同级外汇管理局!同时!向收款人发

出入帐通知书"’二(收款人须于收到涉外收入款项之日’以其

解付银行入帐通知书的日期戳记为准(起 )*个工作日内!按

照%涉外收入申报单&’分对公$对私两种(的格式和要求逐笔

填报申报单一式三联!申报其从境外获得的收入情况!并将申

报单交其解付银行"解付银行在收款人报送的%涉外收入申报

单&加盖营业员私章后!将其中第一联交外汇管理局!第二联

妥善收存’银行须保留原始申报单二十四个月(!第三联退申

报人备查’申报人须保留原始申报单二十四个月("三$未在申

报期内按规定进行申报的!除仍须申报本笔涉外收入款项外!
其在申报期到期之日起三个月内收到的从境外收入的款项!
须按如下规定进行申报#’一(解付银行须于收到涉外收入款

项当日向收款人发出收款通知书和%涉外收入申报单&!并按

照%涉外收入统计表&的格式和要求!将收入款项的情况!通过

计算机系统逐笔传送至同级外汇管理局"’二(收款人须依据

交易内容和收款通知书!按照%涉外收入申报单&’分对公$对

私两种(的格式和要求!逐笔填报申报单一式三联!并将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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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交其解付银行!"三#解付银行在收款人报送的$涉外收入申

报单%加盖营业员私章后&将其中第一联转送至外汇管理局&
第二联妥善收存"银行须保留原始申报单二十四个月#&第三

联退申报人备查"申报人须保留原始申报单二十四个月#&然

后方可为其办理解付手续!四’解付银行须于其柜台业务结束

后第二个工作日内&将关于本工作日发生的涉外收入款项的

信息和申报信息通过计算机系统逐笔传送至同级 外 汇 管 理

局!五’外汇管理局须对收款人申报的信息和其涉外收入款项

的信息进行检查和核对&发现问题&应及时通知有关银行!银

行须按外汇管理局的要求责令收款人补充或修改 其 申 报 信

息&并于修改当日将经补充或修改的申报信息逐笔传送至同

级外汇管理局!
第四条 对于通过境内邮政机构对外支付的款项和从境

外收入的款项分别比照本细则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进行申

报!
第五条 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办理外币兑换人民币以及

人民币兑换外币业务的兑换机构须按照$汇兑业务申报表%的
格式和要求向外汇管理局申报其经办的汇兑业务情况!

第六条 中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有对境外直接投资

的企业&须按照$直接投资统计申报表%的要求直接向外汇管

理局申报其投资者权益’直接投资者与直接投资企业间的债

权债务状况以及分红派息情况!
第七条 涉外证券投资须按照以下规定进行申报(一’中

国境内的证券登记机构以及通过境内证券交易所进行自营或

代理客户进行对外证券交易的证券交易商&均须通过证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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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所按照!证券投资申报表"的要求向外汇管理局申报其自营

以及其代理客户的对外证券交易及相应的收支情况#二$中国

境内的各类证券登记机构%须按照!证券投资申报表"的要求%
通过境内证券交易所向外汇管理局申报其客户对非居民的分

红派息情况#三$中国境内的证券交易所须向外汇管理局传送

境内证券登记机构及证券交易商申报的信息#四$中国境内进

行自营或者代理境内客户进行对外离岸证券交易的证券交易

商%须按照!离岸证券投资申报表"的要求直接向外汇管理局

申报其自营及其代理客户的离岸证券交易和相应的收支和分

红派息情况#
第八条 对外期货$期权等交易须按照以下规定进行申

报&一$中国境内通过境内交易所’交易中心(以期货$期权等

方式进行自营或代理客户进行对外交易的交易商%须按照!期
货$期权交易申报表"的要求通过交易所’交易中心(向外汇管

理局申报其自营以及其代理客户的交易以及相应 的 收 支 情

况#二$中国境内的交易所’交易中心(须向外汇管理局传送交

易 商申报的信息#三$中国境内不通过 境 内 交 易 所’交 易 中

心(以期货$期权等方式进行自营或代理境内客户进行对外交

易的交易商%须按照!离岸期货$期权交易申报表"的要求向外

汇管理局申报其自营及其代理客户的交易以及相应的收支情

况#
第九条 中国境内直接从事各类国际金融业务的金融机

构%须按照!金融机构对外资产负债申报表"的要求向外汇管

理局直接申报其对外资产负债状况及其变动情况%以及相应

的利息$服务费$中介费收支情况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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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凡在境外开有帐户的我国非金融单位均须按照

!境外帐户收支申报表"的格式和要求向外汇管理局直接申报

其境外帐户的帐户余额及其变动情况#申报人须向外汇管理

局提供相应的银行对帐单$
第十一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分%支局均须按照申报单

或申报表的要求向国家外汇管理局通过计算机系统传送国际

收支统计申报信息$
第十二条 中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向外汇管理局

提供有关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工商企业登记信息$
第十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可以根据!国际收支统计申

报办法"修改%补充或重新制定国际收支申报表格及其申报要

求&中国居民须按照要求进行申报$
第十四条 对于违反!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"及本细则

的行为#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处罚’一%对于逾期未履行申报或

申报信息传送义务的#外汇管理局可对其处以警告处罚#并向

其发出警告通知书$二%对于收到外汇管理局发出的警告通知

书后仍未按照外汇管理局要求履行申报或申报信息传送义务

的#外汇管理局可根据!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"的规定对其

处以罚款处罚#并向其发出罚款通知书$三%对于收到外汇管

理局发出的罚款通知书后拒不交纳罚款的或缴纳罚款后仍未

按照要求履行申报或申报信息传送义务的#外汇管理局可对

其处以通报批评处罚#并向其发出通报批评通知书&外汇管理

局可将通报批评通知书向社会公布$四%对于收到通报批评通

知书后仍未按要求履行申报或申报信息传送义务 的 金 融 机

构#外汇管理局可吊销其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#并向其发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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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处罚通知书!五"对于造成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信息遗失的

申报信息传送者#外汇管理局可视情节轻重对其处以警告"罚
款"通报批评的处罚#并向其发出相应的处罚通知书!六"对于

误报"谎报"瞒报其国际收支交易的#外汇管理局可视情节轻

重对其处以罚款"通报批评"吊销其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处

罚#并向其发出相应的处罚通知书!
七"对于阻挠"妨碍或破坏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人员

对国际收支申报信息进行检查"审核的#外汇管理局可视情节

轻重对其处以罚款"通报批评"吊销其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处

罚#并向其发出相应的处罚通知书!八"对于违反本细则第二

条第二款"第三条第一"二"三款之规定#或拒不配合执行外汇

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处罚决定的金融机构#外汇管理局可视

情节轻重对其处以罚款"通报批评"吊销其经营外汇业务许可

证的处罚#并向其发出相应的处罚通知书!九"罚款金额为所

涉及国际收支交易金额的 $%&’#但最高罚款金额不超过 &(
万元人民币!

第十五条 对外汇管理局做出的处罚发生争议时#按以

下规定办理!一"对外汇管理局的处罚决定不服的#可在接到

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外汇管理局申请复

议!二"接受复议的外汇管理局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二个月

内做出复议决定!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#可在接到复议决

定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!外汇管理局逾期

不做复议决定的#当事人可在复议期 满 后 向 人 民 法 院 起 诉!
三"复议"诉讼期间应执行外汇管理局的处罚决定!四"当事人

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"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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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汇管理局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!
第十六条 对外汇管理局违反保密规定泄漏国际收支统

计具体申报信息的"有关单位和个人可提请责任者所在外汇

管理局或者上一级外汇管理局进行处理!
第十七条 对于违反#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$和本细则

规定的行为由外汇管理局具体负责查处!
第十八条 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工作人员对中国居

民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行为进行调 查%检 查 和 审 核 时"须 持

#国际收支申报核查证$&中国居民须为之提供便利!
第十九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设计%监制%修改和颁发

#国际收支申报核查证$!
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!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 ’(()年 ’月 ’日起施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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